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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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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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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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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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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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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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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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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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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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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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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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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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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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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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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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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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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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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但
無
論
如
何
，即
使
有
議
員
辭 

!
~
綜
合
報
導)
聯
邦
進
步
保
守
黨
代
表 
職
‘

睡
装
行
政
人 

1
一

謡

 

準

迨

 

嘉

硬

客

磐
 

器
整
縮
 

e-fa年 

外
，暮
氏
將
於
今
晨
舉
行
保
守
黨
核
心
幹
部 

成
爲
歸

—
黨
頤
之
選
器
，雖一一

該
黨
內 
全
龍
會
議
，商
討
黨
内
要
務
，同
時
程
氏IS
 

部
之
龍
 O

酸
 

12行 
15
13 

，
求
該1

過
委
任
尼1

!

會領 

均
顯
示
保
守
黨
較
之
國
會
其
傍
不̂
!
^
5!̂
,...,.,

—
—^^***~*

一

查
華
人
在
加
拿
大
少
數
民 

族
中
，並
非
人
多
勢
家
之
少
數 

民
族
，而
竟
有
人
出
動
中
文
標 

語
，可
稱
罕
見
現
象■ 

按
候
選
人
之
一
的
戈
士
比 

，法
語
锯
力
較5
0
戈
士
比
曾 

謂
不
懂
法
語
與
不
懂
中
文
沒
有 

多
大
分
别■
支
持
者
勒
之
代
表 

聯

邦

保

守

黨

選

黨

領

大

會

 

投

票

多

次

方

能

定

出

勝

負

在
此
情
形
下
，第-
次得

結

1

據
估
計
，戈
士
比
之
競7  

費
爲
七
十
五
萬
，穆
隆
尼
約
六 

十
五
萬
元
，博
靈
頓
約
六
十
鴻 

元
，卡
勒
約
四
十
五
萬
元
，威 

爾
遜
約
四
十
萬
元.
戈
林 3
it譚 

二
十
七
萬
餘
元
，甘實領
約二 

十
萬
元
，高
利
沙
約
萬
餘
元
。 

上
述
雖
屬
信
計
政
字
，但

良

友

辣

椒

燜

筍

尖
 

九

毫

九

致

85

B
爲
新
任
保
守
黨
領
程
隆
尼
。

一 二 二 一 一 二 

C

二一一 二 二

5

各
候
選
人
之
助
選
人
員
，對 

並
木
有
爭
論
。

二/
.色

・

0

聯

邦

進

步

保

守

黨

競

選

黨

領

兩• 
該
票

歷

7、

雙軍 屆
冠
軍

d

 

一一 術軍碣 

ij*^

b

E

専
軍
四
醉
稱 

U
6SI

网
 

冠軍軍之 

8^^*

另 
鼠
能
亞
冠
王
注 

餘
次
鵬
餘

誤

：

％

蟬全有出 
介"
三数龍 彩 

^■■3011^  
演
靈■
鑫
筒
譚
》 

—

a

安金貴目夫人人為维

"
張
張
張
王
彭11

功兩雙七雜

三 
出

蘭
富
有
家
庭
，起
初
真
自
由
黨 

員
，其
後
改
就
保
守
黨
・
曾
任 

財
政
部
長■

▲
尼Ig ■
富
利
沙
，四十 

九
歲
，特
許
會
計
師■

▲
約
総■
阿
爾
抜■
甘實 

爾
，四
十
九
歲
，多 

16多
律
師 

▲
布
韻
恩
。馬
田■ 

81 隆 

尼
».
四
十
四
歲
，滿
地
可
商
人 

，家
境
富
有
。 

口
一 

▲
彼
得
・博
畫
頓
，四十 

一
歲
，對
間
頓
商
人•
£
扌 

▲
米
高.
荷
由
眦
外
遊
漏 

遜
，四
十
五
窟
，以
前
係
多
倫 

多
證
券
貿

——

(
本
報
訊)
聯
邦
進
步
保 

守
黨
代
表
上
週
六
在
渥
太
華
公 

民
中
心
選19

黨
領
，候
選
人
共 

八
名
。其
略
歷
如
下
：

▲
査
理
士■
約 M
•
卡勒 

♦
四
十
四
歲
，亞
省
黃
首
人
氏 

■
曾
任
領
黨
七
年
。至本年一 

月
廿
八
日
在
温
地
辟S
行
黨
大 

會
，發
現
其
受
歎
迎
程
度
於
兩 

年
內
僅
上
升
半
點
畤
，宣佈辭 

去
領
袖
職
位■

▲
大
衞-
愛
德
華■
戈林 

比
，四
十
七
崴
，曾
任
多
伶
多 

市
長■▲

約0
•
卡
尼
南•
戈士 

比
，五
十
二
歲
。出
身
於
紐
芬

二-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
.
一 一

/
8

話 

東
6

豊 街：一
打話一號 

片電二二 社一一 
究
丑
 

硏 
打 

斤
片

三

猴張 

1
話 6

廿 月 六

■
・
孑
人
人
會
多

廖

承

志

係

香

港

問

題

權

威

武

誰

人

接

手

頗

爲

各

方

瞩

目

一九八0
年
曾
到
香
港
施
手
術

，移
植
大
腿
肉
以
補
心8!・

2
E

年 六 月 十 三 

1
5
日 

1
3
 

a
1
 

「"
一.
星

(
北
京
電)
中
國
高
層
領 

導
人
物
廖
承
志
，於上週五因 

心11

病
逝
世9
經
誌
上
週
六
本 

報.
中
國IS

務
院
與
全11

人大 

常
委
會
發
表
計
聞
稱
，
「中共 

中
央
政
治
局
委
員
，人
大
常
委

一員海界* 

而睡晒 " 

女術

p
男武"

之) 
華
元

II

氏
學
識
淵
博
，在
目
前
中 

國
需
才
孔
壺
之
際
，廖
氏
遠  

*

 

辭
世
，誠*
中
國
一
大
損
失
。 

圖
爲■
承志遗 »

元 
-六

』 .▲■无
-巨9

AT

元 九

浦

(
本
報
訊)
聯
邦
進
步
保 

守II

此
次
選16

黨
領
大
會
，須 

投
票
數
次
，方
能
定
出
勝
負
， 

而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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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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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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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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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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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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